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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4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职能简介

根据《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遂委办〔2019〕60号），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广电旅游相关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市重大文化旅游活动，负责文广事业、旅游产业发展，负责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指导文广旅游市场发展，进行行业监管和规范管理。负责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的监管，指导、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统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重点工作

一是立足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产业发展扩容提质。谋划重点项目，推进灵泉水乡、蓬溪高峰山等23个重大支撑性文旅项目续建，调整2024重点项目推进清单，形成龙头引领、梯队协同、优势互补的文旅产业集群，力争2024年实现文旅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深化“以会促发展”，创新办好2024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实施“招大引强”，加大国内100强、行业20强、独角兽等文旅企业招引力度，加快推进爱奇艺、合欢影业、上海旗华等知名文旅企业在遂投资落地，力争每年招引亿元以上项目5个。不断完善影视全产业链条，推动影视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招引影视企业入驻影视城。

二是立足精品打造，持续推进品牌效应不断扩大。整合“大船山”文旅资源，务实推进观音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规划编制等工作，力争3—5年内创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做强影视品质，全力推动大英影视城创建省级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地。结合中心城区“文旅补短板”等重点工作，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持续创建一批“文旅+”工业、康养、体育、研学等旅游示范基地，提升中心城区文旅发展能级。持续提升永和家园、中国红海等项目建设，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力争打造国省级乡村旅游名牌2个。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力度，力争新创产品5个以上，获国省大奖2个，持续推动文创产品商品化发展。

三是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提升。加强阵地建设，组织开展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实施乡镇（街道）文化建设支持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布局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馆外服务网点建设4个，创新打造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坚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办好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等民生实事。深化数字文旅服务，加快建设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数字图谱，实现服务网点、服务内容、开放时间等信息可视化，完善“中心馆+直属分馆+城市书房”的智慧管理体系。深化智慧广电建设，持续探索“智慧广电+”路径，创新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新生态，加快培育智慧广电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推动大英县、安居区完成智慧广电示范区建设，射洪市、蓬溪县、安居区完成县级应急广播体系项目建设。申创一批2024年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四个一批”示范项目。加大突出贡献乡村文旅能人培育。

四是立足用心创造，持续推进艺术精品创作叫好叫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打磨提升曲艺剧《卓筒小井》、川剧《青山依旧在》等大型剧目2部，计划新打造四川清音《宋瓷光影》等优秀作品百余件。积极参加中、省有关展演展评活动，力争2024年新增省级以上赛事活动获奖作品5件以上。围绕人才培育，持续依托“天府青城计划”“遂州英才”等人才项目和各类培训班，加强储备文艺能人。创新开展涪江文化艺术节、遂宁国际诗歌周活动，聚焦文化惠民，策划举办更多、更精、更好的代入感强、参与感强、体验感好的群文活动。深化文艺院团改革，支持和鼓励市川剧团等文艺院团深化内部改革，坚持走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路子，招聘和培养青年演员，创作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剧（节）目，增加经营收入，增强发展活力，努力提高艺术创作、生产、演出及保护、传承能力。

五是立足保护传承，持续推进文物遗产创新发展。全面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遂宁地区工作，加强涪江流域（遂宁段）考古调查，撰写陈子昂出生地古代遗存调查报告，实施汉代涪江崖墓重点调查。加强配合省考古研究院做好桃花河遗址考古发掘和保障工作，推动挖掘成果活化利用，谋划建设“涪江流域旧石器博物馆”，力争申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启动一级博物馆建设，丰富数字藏品，推动来德博物馆年内开馆。做好非遗传承，加强上级支持，力争大英卓筒井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加快建设卓筒井历史文化景区。加强培育孵化非遗品牌项目，创评一批省市县非遗工坊，力争创成第二批“非遗四川·百城百艺”四川非遗品牌1个，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热起来。

六是立足宣传营销，持续推进文旅消费能级提升。围绕构筑“养心文旅名城”，建设区域文旅康体中心等重点内容，策划、组织实施好贯穿四季的主题宣传营销活动。抓好自营平台运行，借助人民日报、微信、抖音等“主流媒体+新媒体”营销矩阵，扩大文化旅游宣传面。持续培育浪漫养心系列产品，加强对接音乐节、演唱会、露营、赏荷等引流产品，策划开展“遂宁邀您来过年”、冬游遂宁等四季精彩文旅活动100场以上。加强与成都、潼南、绵阳等地资源联动、市场互动，整合推出涪江风情游、民俗体验游等精品路线5条以上，推进重大文旅节会活动联办联宣和文旅企业互利合作。利用文化、体育赛事等联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注入假日活力，打造多元化旅游场景，促进旅游消费层级不断提升。

七是立足安全监管，持续推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强日常监管，扎实开展文旅行业市场监管和“大整治、大排查”行动，重点聚焦新兴娱乐业态，强化对剧本杀、密室逃脱、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等监管力度，全覆盖摸排企业安全隐患，及时做到发现一批，处置一批，把安全落实到全流程。加强职能职责梳理，进一步理顺与公安、司法、执法等部门职责，持续深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改革。在重大文旅活动、重要节假日，针对重点场所，加强多部门联动执法，大力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切实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及时处置市场突发事件，高效办理投诉举报线索，全力推进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八是立足党建引领，持续推进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清廉文化四进工作，重点通过讲解词述廉、标牌示廉、活动载廉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增添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亲和力。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员党性修养锻炼，提升党员政治素质，坚定党员理想信念。主动履职尽责，聚焦主责主业，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增强党支部工作的计划性和科学性，督促各项党建任务落实到位。
二、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21.9万元；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23.3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9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1.2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2.31万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支总预算1021.9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105.24万元，主要是减少了结转经费。

（一）收入预算情况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入预算1021.9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占0%；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21.9万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支出预算102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51.32万元，占83.31%；项目支出170.58万元，占16.69%。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支总预算1021.9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105.24万元，主要是减少了结转经费。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21.9万元、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23.3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9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1.2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2.31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支总预算1021.9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105.24万元，主要是减少了结转经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23.35万元，占80.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95万元，占10.27%；卫生健康支出31.29万元，占3.06%；住房保障支出62.31万元，占6.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7）文化和旅游（01）行政运行（01）2024年预算数为537.01万元，主要用于：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7）文化和旅游（01）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99）2024年预算数为286.34万元，主要用于：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行政单位离退休（01）2024年预算数为23.2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事业单位离退休（02）2024年预算数为0.27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4年预算数为74.1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抚恤（08） 死亡抚恤（01），2024年预算数为1.22万元，主要用于：遗属补助。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抚恤（08）伤残抚恤（02），2024年预算数为6.1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因公致残抚恤。

7.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4年预算数为24.1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8.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事业单位医疗（02）2024年预算数为7.17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9.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02）住房公积金（01）2024年预算数为62.3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851.32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712.9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138.3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11.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较2023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2024年接待量预计与2023年持平。

2024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文旅活动、日常接待工作。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1辆，其中：越野车1辆。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用于1辆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全市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和旅游事业、产业发展等工作开展。
七、“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6.5万元，其中：会议费5.5万元，培训费0万元，差旅费41万元。

（一）会议费较2023年预算增长20.88%。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会议安排。

（二）培训费较2023年预算下降100%。主要原因是按照过“紧日子”思想压缩培训支出。

（三）差旅费较2023年预算下降4.65%。主要原因是按照过“紧日子”思想压缩差旅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38.35万元，较2023年预算减少39.48万元，下降22.20%。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1万元，主要用于采购碎纸机一台。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共有车辆1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4年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6个，涉及预算170.58万元。其中：特定目标类项目6个，涉及预算170.58万元。

十一、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文物、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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